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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硝，是该案中另一个醒目的
名词。公开资料显示，多年前胡万
林大剂量使用芒硝为人治病致人
死亡，并因此以非法行医罪获刑。

检方指控，2013 年 8 月 19 日，
被告人胡万林和吕伟一起在药店
购买了芒硝，并在吕伟家中配制成
芒硝水。案发后，现场的两个矿泉
水瓶子内的液体也被检出含有芒

硝。
不过对购买芒硝的行为，胡万

林在庭上曾辩解，他并没有去，是
吕伟一人去的，说吕伟知道他以前
看病用过芒硝，就买了一些备着。
但这一说法遭到吕伟否认，她表示
从没买过。

而胡万林、吕伟等人对云旭阳
的死因也提出质疑，在吕伟看来，

云旭阳被发现倒下时热水管爆裂，
其身亡与高温有关。吕伟辩护律
师认为，被害人身亡与吕伟行为无
因果关系。

对云旭阳死因的争议中，庭审
中提到的喝水多少与人体“电解质
紊乱”的关系，胡万林辩解：“我一
次喝一百多斤水，怎么没有电解质
紊乱。”

对于检方指控的罪名，胡万
林、吕伟的辩护律师均认为其当事
人不构成非法行医罪。唐孟君、贺
桂芝的律师则为其做无罪辩护。
而刑事附带民事代理人张伟则认
为，胡万林等人的行为致使贻误了
最佳救助时机，应以“间接故意杀
人罪”起诉。

（据北京青年报）

曾因非法行医被判入狱15年的“神医”，9月2日以同样罪名再成被告

胡万林当庭否认“行医”
云旭阳的死与被告的行

为是何关系、胡万林的行为

是否属于行医，这些问题是

9月2日庭审的焦点。被告

席上的胡万林对酱油、醋、白

糖、盐、咖啡混制的“五味汤”

依然推崇备至，称这是根据

女娲补天理论创制，且庭审

中不时有惊人之语。“有饭吃

饭，没饭吃草吃土。”在回答

“出狱后靠什么生活”时，他

如此表示。

9月2日上午8时30分

许，洛阳市中院门口，一名女

子手捧一张年轻人的照片痛

哭，其身后聚集的一群人拉

着横幅，喊着“血债血偿”。

照片上的年轻人名叫云

旭阳，河南漯河临颍县人，

2013年8月31日参加一个

“学习班”时大量喝“五味汤”

后身亡。他的家人认为应该

为云旭阳之死负责的人，是

胡万林--多年前以“华佗”、

“神医”闻名于世却又因非法

行医罪获刑十余年的“大

师”。

该案于9月2日上午在

洛阳市中院一审，胡万林及

吕伟、唐孟君、贺桂芝四名嫌

疑人被控非法行医罪，受害

人云旭阳的父母及其委托代

理人认为四被告人的行为均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并要求

判决四被告人连带赔偿原告

丧葬费等各种经济损失共计

110万元。四被告均辩称自

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四被

告人的辩护人均做了无罪辩

护。庭审从早上9点一直持

续到晚上近9点，法庭宣布

将合议后择日宣判。

庭审于 9月 2日上午 9时许开
始，四名被告人在法警押送下依次
走入法庭。穿着褐色格子上衣的胡
万林走在最前面，并坐在第一被告
席位置上。这并非胡万林首次坐上
被告席，若罪名成立，今年 65岁的
他将第四次入狱。

胡万林进入法庭后尚未坐稳，
法庭刑事附带民事代理人席位旁
的一对夫妻开始情绪失控，对着胡

万林哭喊，他们是该案受害人云旭
阳的父母。

云旭阳的父亲云文超曾告诉
媒体，儿子大学肄业，因痴迷中医，
四处拜师学艺，且在家乡开了间中
医诊所，给乡亲们针灸。案发前，云
旭阳告诉父母要去学医。案发后云
文超仍然很愧疚：如果知道是跟着
胡万林学习，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儿
子去。

多名学员曾向警方供述，胡万
林目前教授的主要内容是由咖啡、
白糖、盐、酱油、醋共五种原料调制
成的“五味汤”。喝完“五味汤”后大
量饮用生水，直到呕吐，胡万林称
之为“吐故纳新”。胡万林对警方供
述，这么做是依据女娲补天理论。

这个“方法”颇受一些学员欢
迎。同为被告的贺桂芝供述，在郑
州参加学习班时，胡万林告诉她调

制五味汤的办法，她按照所授自己
调制了，“喝了很多，感觉肚子很胀
也没有想吐”，但是，“胡万林给我
端了一碗他调制好的五味汤给我，
说喝下去就好了，我就喝下去，碗
还没放下，我就吐了，吐得很厉害，
我对胡万林的这方法很信服。喝完
后我晕过去了，醒来后听说是胡万
林给我救醒的，内心里就更佩服胡
万林了……”

随着检方指控及出示的证据，
四名被告在该案中的分工也得以
清晰。

被告吕伟是通过其前夫（也是
胡万林的弟子）与胡相识，在胡出
狱后二人逐渐熟悉起来。胡万林
平时也住在吕伟家中。吕伟在网
上注册了“自然之子”的博客，并将
胡万林的资料发在网上，声称胡的
医术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被告唐孟君则是看到吕伟的
博客后与之联系的，籍贯湖南的他

在一所大专院校学习针灸，后到一
家医院工作，“因为医院对这门学
科不重视，就不想再上班，想专门
来学习研究针灸推拿。”结识吕伟
后，他到郑州去听课，听胡万林讲
解并服用过胡配置的“五味汤”。

郑州课程结束后唐孟君和吕
伟还保持联系，得知去年 8月底起
胡万林还会在洛阳“讲课”，他把这
一信息发布出去，有学员看到唐孟
君发的消息后来参加，另有人辗转
得知消息而来，云旭阳是后者。许

多学员会“尽心意”交纳一定费用，
在郑州参加活动的一些学员有人
交了1万元。

贺桂芝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石河子市人，她向警方供述称，自
己的中晚期癌症“医院治不好”，但
通过民间医方治愈。因为父母患
病开始求医，并期待能学到胡万林
的医治办法。在洛阳的学习班中
收取每人200元，负责食宿。

但 9 月 2 日在法庭上，吕伟和
唐孟君都否认自己“组织”了这一

次活动。吕伟否认自己授意唐孟
君“组织人员”，也否认收钱。唐孟
君也不承认自己的组织者身份，贺
桂芝认为自己是“做好事”，收钱是
大家的食宿费AA制。

胡万林的许多回答也是“不知
道”。他“不知道”网上有个名为

“自然之子”的博客宣传自己，他不
知道案发前来洛阳是授课给这些
人……但是他在庭审现场对“五味
汤”却依然推崇：“不服，当场演示
给你们！”

云旭阳也喝了胡万林的“五味
汤”。

根据检方指控，2013年 8月 31
日10时许，胡万林等带领云旭阳等
12 人赶到新安县龙潭大峡谷云成
宾馆，胡万林开始给云旭阳等人宣
讲“吐故纳新”疗法，让他们服用

“五味汤”，再大量喝水到腹胀，然
后把喝到腹内的水吐出来，如此反
复，直到把体内的病毒排出体外，
再补充清水，以达到祛病强身的目
的。

云旭阳按照胡万林传授的方
法照做后出现呕吐、抽搐、昏迷等
症状。多名学员的供述显示，事发
时胡万林、吕伟等人在宾馆大厅吃

饭，有人跑下来说云旭阳昏迷了。
云旭阳赤身裸体倒在地上，腿部有
烫伤，房间内热水管爆裂。

检方指控，吕伟将该情况告知
胡万林，胡万林遂拿出其自行调制
的药水让吕伟等人给云旭阳施救，
吕伟、贺桂芝、唐孟君等人拿到药
水后按照胡万林的指示，采取灌药
水、往身上浇水等方法抢救云旭
阳。云旭阳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
名学员农鸿源也出现昏迷症状，被
送往新安县人民医院抢救后脱
险。“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打120？”
该案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代理律师、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张伟认为，胡
万林等人的行人贻误了救治时机。

河南警方出具的尸检鉴定意
见通知书显示，云旭阳符合因饮用
含芒硝（类）的液体后引起恶心、呕
吐等，合并肠炎和上呼吸道感染导
致机体脱水、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和
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的
征象。

检方认为，胡万林、吕伟、唐孟
君、贺桂芝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
法行医，其行为应当以非法行医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四名被告均
提出异议。

云旭阳发病时胡万林在哪里，
这样的“救治”是谁的主张，有没有
给云旭阳服用“药水”？几名被告
人在庭上的发言与之前向警方供

述有出入，相互间也存在矛盾。
“不是治疗行为”，胡万林庭审

中对“治疗”一词表现出敏感，并几
次纠正公诉人等的发问。他否认
自己的行为系行医，“我说我不是
医生，我现在不看病”，遇到要求他
看病的人，则要求对方“滚”。

检方表示，胡万林虽曾称“不
看病”，但事实上却没有那样做，并
酿成严重后果。张伟则认为，胡万
林是“以养生之名行行医之实”。
几名被告是否是“行医”，也是辩论
环节的焦点。不管是大量饮用“五
味汤”还是其后的救治，云旭阳身
亡与被告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法庭
上争论的另一个焦点。

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名
噪一时的“神医”胡万林再
次站到了被告席上，罪名仍
然是非法行医。此时，距他
出狱尚不足3年。

14年前，正是因为治死
了包括漯河市市长刘法民
在内的多人后，“神医”沦为

“阶下囚”。而一年前的8月
31日，慕名拜师学医的漯河
肄业大学生云旭阳，被疑在
服用了胡万林发明的“五味
汤”后不治身亡。

胡万林 1949 年出生于
四川省绵阳市，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开始，先后三次入狱
服刑。在第二次服刑中，胡
万林因在狱中为人看病、求
医者甚多而被媒体连续报
道，1997 年出狱后，他在多
地医院为人看病，被一些追
随者鼓吹为“当代华佗”。
随后，多名患者因服用他的
含芒硝药物而死亡，胡万林
也于 1999 年 1 月被依法逮
捕。2000年，商丘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处
其服刑15年，经过两次减刑
后，胡万林于 2011 年 12 月
11日刑满释放。

云旭阳死因之辩

否认现场行为系“行医”

仍然推崇“五味汤”

被害人父母情绪失控

胡万林其人

9月2日，被告胡万林（中）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


